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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6� � � � � � �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5049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7月2日至7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已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

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关注到，公司乙肝治疗创新药GST-HG131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拟纳入突

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并公示，公示期7日。除前述信息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除已披露事项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涉及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

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经营业绩连续亏损。 公司2022年至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12,740.39万元、-34,858.98万元、-15,630.44万元，-2,848.89万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3、公司乙肝治疗创新药GST-HG131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尚处于公示期，存在突破性治疗药物

程序公示期满后不通过的风险。 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

研究存在结果不及预期甚至失败的风险，后续能否获得批准上市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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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5年7月4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 ）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40,

974万元（含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物贸” ）联合为江

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2,928万元）， 为江能物贸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78,540

万元；为公司三级全资子公司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 )�融

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15,900万元, 江西煤业为其全资子公司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储中心” ）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30,578万元；江能物贸为江西煤业融资

实际提供担保余额12,928万元。

●截至2025年7月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65,992

万元（含公司与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2,928万元，不同担

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70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形。

●本次担保由被担保人分别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5月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

2025年度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于2025年度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9日和2025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

告》（2025-022）《安源煤业关于2025年度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

心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5-023）《安源煤业关于2025年度江西江能物贸有

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5-024）和《安源煤

业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5-034）。

二、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4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进

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是否有

反担保

被担保方

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

关系

融资机构/债

权人

2025年度批准

担保额度

截至目前实际担

保余额

截至目前剩余批

准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资

产负债率(%)

（截至2025

年3月31日）

1 公司

江西

煤业

是

全资子公

司

中国银行

101,506 40,974 60,532 90.13

工商银行

江西银行

中航租赁

2 公司

江能

物贸

是

全资子公

司

兴业银行

132,300 78,540 53,760 63.84

北京银行

江西银行

九江银行

渤海银行

3 公司 江储 中心 是

三级全资

子公司

12,600 0 12,600 76.94

4 公司 江煤 电力 是

三级全资

子公司

1,000 0 1,000 52.11

5 公司

曲江

公司

是

三级全资

子公司

中国银行

30,284 15,900 14,384 75.45

北京银行

合计 277,690 135,414 142,276

6

江西

煤业

江储

中心

是

三级全资

子公司

九江银行

31,119 30,578 541 76.94九江农商行

农发行

合计 31,119 30,578 541

7

江能

物贸

江西

煤业

是

全资子公

司

江西银行 25,000 12,928 12,072 90.13

合计 25,000 12,928 12,072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7月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为165,992万元（含公

司与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2,928万元， 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

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700.73%。 公司当前对外担保全部是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

保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证券代码：603267� � � �证券简称：鸿远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33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1号北京元六

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024,2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392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0,609,892股，即总股本231,080,892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471,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杨棉之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2人，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邢杰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866,155 99.8353 143,200 0.1491 14,900 0.0156

2、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845,955 99.8143 156,900 0.1633 21,400 0.0224

3、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861,255 99.8302 141,600 0.1474 21,400 0.022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06,641 98.3154 1,604,214 1.6706 13,400 0.014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298,655 98.2029 1,711,200 1.7820 14,400 0.015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32,441 98.3422 1,580,814 1.6462 11,000 0.011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24,041 98.3335 1,586,814 1.6525 13,400 0.014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24,641 98.3341 1,585,714 1.6513 13,900 0.014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27,641 98.3372 1,582,714 1.6482 13,900 0.014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872,955 99.8424 130,400 0.1357 20,900 0.021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00,241 98.3087 1,607,514 1.6740 16,500 0.017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提名郑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95,093,352 99.0305 是

12.02

提名刘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95,216,086 99.1583 是

12.03

提名郑小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5,085,600 99.0224 是

12.04

提名李永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5,079,101 99.0157 是

12.05

提名王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95,008,865 98.9425 是

13、《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提名古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95,094,578 99.0318 是

13.02

提名张文亮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94,998,738 98.9320 是

13.03

提名钟凯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95,091,504 99.028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399,191 96.8032 156,900 2.8130 21,400 0.3838

3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414,491 97.0775 141,600 2.5387 21,400 0.3838

10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5,426,191 97.2873 130,400 2.3379 20,900 0.3748

12.01 提名郑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46,588 83.3096

12.02 提名刘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769,322 85.5101

12.03 提名郑小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8,836 83.1706

12.04 提名李永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32,337 83.0541

12.05 提名王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562,101 81.7948

13.01 提名古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47,814 83.3316

13.02 提名张文亮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551,974 81.6132

13.03 提名钟凯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44,740 83.276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除第1、4、5项议案以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第1、4、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韩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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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4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推举并表决，同意选举张瑞翔女士（简历请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与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瑞翔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中科飞鸿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公司宣传专员、综合办主任、企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元六鸿远（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鸿信泽（苏州）检测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瑞翔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136,425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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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4日以口头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4日在北京市大

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1号第五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

紧急会议，召集人已在会议上就相关情况做出说明。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全体董

事共同推举郑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郑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郑小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选举郑红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

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古群女士、郑小丹女士、刘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成员，其中郑小丹女

士担任召集人；

选举张文亮先生、钟凯先生、郑小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钟凯先生担任

召集人；

选举古群女士、张文亮先生、郑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张文亮先生担任

召集人；

选举古群女士、钟凯先生、张瑞翔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古群女士

担任召集人；

上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与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刘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王新先生、吕鹏先生、刘利荣女士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李永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李永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单思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现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

实施及进一步细化等相关事宜。本次调整组织架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调整后的组

织架构图请详见附件2。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信息披露暂缓与

豁免业务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工作细

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离职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因任期届满，杨棉之先生、林海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邢杰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

秘书。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

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附件1：个人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9月出生，中专学历，初级工程师职称。 曾任北京市

无线电元件六厂干部，北京元六电子中心副总经理，北京元六鸿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120,000股，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李永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10月出生，硕士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于2025

年3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师、助理经理，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原永晖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财务部总

经理、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截至本公告日，李永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8,

182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王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曾任成都宏

明电子科大新材料有限公司副厂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元陆鸿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天津鸿鑫特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元六鸿远（天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

日，王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吕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北京通美晶体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主管、技术工艺经理、技术支持经理、区域销售经理，本公司营销部副部长、事业一部部长，元六

鸿远（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创思（北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北京鸿远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元六鸿远（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六安鸿安信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创思（香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0,540股，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刘利荣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项

目技术员，北京云峰画院销售员，本公司市场部销售专员、市场部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创

思（北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创思（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鸿远泽通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创思（香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利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359,335股，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

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单思齐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于2020年7月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单思齐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5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010-89237777、010-52270567

（二）传真：010-52270569

（三）邮箱：603267@yldz.com.cn

（四）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1号

附件2：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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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财富嘉园A座昊华大厦1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1,714,9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97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昊华科技” ）召开的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董事候选人姚立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苏静祎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龚莉莉女士，财务总监、总法律

顾问、首席合规官何捷先生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选举姚立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375,717 99.9671 243,649 0.0236 95,600 0.00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选举姚立新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43,904,627 99.8611 243,649 0.0997 95,600 0.03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金、宋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及列席

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及见证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昊华科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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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4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4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钟民先生因有其他公务无法出席，由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兼总裁侯占军先生主

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5人， 代表股份192,241,4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2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4,10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7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3人，代表股份68,139,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7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公司聘请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朱卫江、齐佳惠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监事代表

刘伟女士、法律顾问朱卫江、齐佳惠律师和股东代表倪志军先生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

程。

1.00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5,0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677,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5%；反对495,97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0%；弃权6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4,0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33%； 反对495,9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32%；弃权6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5%。

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2.00关于兑现2024年度董事兼总裁侯占军先生绩效工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878,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09%；反对1,232,41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1%；弃权130,8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547%；反对1,232,4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103%；弃权130,8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0%。

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齐佳惠；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股东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主持股东会的推举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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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第七期） 的议

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已于2023年12月19日，完成了本次回购公

司股份事宜，并将部分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注销。 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八期）的议

案》， 决定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已于

2025年5月31日，完成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截至股权登

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03,400,000股，其中公司存放于回购专户中的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12,621,627

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90,778,373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2025年6月19日刊登了《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4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4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五星路707弄御河企业公馆A区3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王建祥。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121人，代表股份98,533,46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3.8861%。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股份92,387,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31.772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8人，代表股份6,145,4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2.1135%。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参加会议并进行见

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0,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11%；反对7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1%；弃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298%；反对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2%；弃

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11,024,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26%；反对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5%；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114,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423%；反对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4%；弃

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2%。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10,910,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11%；反对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5%；弃权1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4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298%；反对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4%；弃

权1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97%。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0,910,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93%；反对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50%；弃权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1,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279%；反对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1%；弃

权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0,882,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37%；反对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5%；弃权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2,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495%；反对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4%；弃权

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1%。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10,882,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37%；反对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5%；弃权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2,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495%；反对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4%；弃权

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1%。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6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10,880,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11%；反对7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1%；弃权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358%；反对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2%；弃权

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1%。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7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10,882,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37%；反对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5%；弃权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2,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495%；反对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4%；弃权

1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1%。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8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10,912,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37%；反对7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5%；弃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2,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436%；反对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04%；弃

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0,88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88%；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5%；弃权1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6,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877%；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10,884,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71%；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5%；弃权1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5,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750%；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38%。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4,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1%；反对7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1%；弃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5,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691%；反对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9%；弃

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88%；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5%；弃权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6,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818%；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4,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71%；反对7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81%；弃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5,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691%；反对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9%；弃

权1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6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885,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2%；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5%；弃权1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838%；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885,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2%；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5%；弃权1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838%；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885,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43%；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5%；弃权1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976,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828%；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9%。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337,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4%；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弃权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6,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818%；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91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88%；反对6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55%；弃权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6,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818%；反对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弃权

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0%。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8,337,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9%；反对7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0%；弃权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06,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0769%；反对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1%；弃

权1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峰、何舟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五日


